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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, 吉林省志 的编纂,坚持以马列主义,毛泽东思想为指导,

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,观点,方法,记载吉林

省自然,社会的历史和现状

二, 吉林省志 记事时间,原则上以清顺治十年(1653年)宁古

塔将军设立为上限,以1985年为下限

三, 吉林省志 记事空间,以1985年吉林省行政区划为准 依

此难以处理的,则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记述

四, 吉林省志 为记叙文体,采用述,记,志,传,图,表,录七种

体裁

五, 吉林省志 依据学科分类,兼顾当今社会分工,设若干卷,

有的卷下设分志;大多采用章节体,设篇,章,节,目

六, 吉林省志 立传人物标准,以对本地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

为基本依据,以当代人物为主兼及历史人物,以正面人物为主兼及

反面人物 在世者和外国人不立传 对本行业本部门历史发展产生

重要影响但不宜立传的人物事迹,采用以事系人或列"人物表",

"英模录"的形式反映

七, 吉林省志 使用的主要数据,以省统计部门认定的为准;

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均经过核实

八, 吉林省志 使用绘有国界的地图均经省测绘局审定

九, 吉林省志 使用国名,地名,机构名,文化名,各类专用名

称均写全称,使用简称时,在首次出现时注明 历史地名均写原名,



在括号内注明今名 凡外国国名,重要或常见的地名,人名,党派,

政府机构,报刊等译名,均以新华社的译名为准 对人物的称呼,除

引用原文外,均直书其名,不加职衔

十, 吉林省志 对1 9 3 1年 9月1 8日至1 9 4 5年 8月15日,日

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,根据行文的语言环境确定具体称谓 凡作为

历史时期,均称"东北沦陷时期" 在行文中涉及到日伪政权机构,

职官,在其原名前加"伪"字或加引号

十一, 吉林省志 纪年采用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 辛

亥革命前,一律采用以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;辛亥革命

后,一律采用公元纪年,中华民国纪年加注在公元纪年之后 日伪

政权年号一般不标出,必须标出时,在年号前加"伪"字

十二, 吉林省志 引文忠于原文,对原文中的错字予以矫正,

繁体字改为简化字,引用古籍或古地名,古人名,使用简化字容易

引起误解者,仍使用繁体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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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土地总面积1 8 7 4 0 0平方公里 总水面面积6 4 . 1万公顷 , 占土地总

面积的3 . 4 % 嫩江 ,松花江流域是重点产鱼区 丰满水库(松花湖 )水面面积

5 . 5万公顷,查干湖水面面积4 . 1万公顷,月亮泡水库水面面积1 . 6万公顷,为全

省的大型渔业水面 多类型的水域资源为水生生物提供了繁殖生长的条件和

渔业生产的良好物质基础 全省已知鱼类1 0 5种 (包括亚种 ) ,隶属 1 9科,以鲤

科鱼类组成为主 既有温水性鱼类,又有冷水性鱼类;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近

3 0种 ,大麻哈鱼,鲟鳇鱼 ,哲罗鱼等稀有珍贵品种约1 0种左右 由于渔业水域

的污染 ,水域环境变迁和捕捞过度等原因 ,鱼类组成已发生变化 ,有少量土著

鱼类品种已经绝迹和濒临绝迹 随着水产养殖渔业的发展,引进了新的品种

河虾,蚌 ,鳖 ,哈士蟆 ,芦苇 ,蒲草 ,芡实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水生动植物,分布较

广,可供开发利用

吉林省从江河等水域捕捞自然鱼有悠久的历史 据出土文物考证和文献

记载,远在新石器时代,居住在牡丹江,松花江干流的各族先民,就使用石制 ,

骨制的原始工具捕鱼,逐渐发展到结网捕鱼 到辽,金时期,捕鱼不仅在民间是

赖依生存的重要生产方式,也是王公贵族巡游活动(契丹语称捺钵)的盛事 尤

以冬季凿冰捕鱼为特色,卓帐冰上,凿冰取鱼,设"头鱼宴" ,宴请群臣 后金时

期,清太祖努尔哈赤,曾在今乌拉街捕过鱼,并建了打鱼楼 清顺治初年,为采

捕鲟鳇鱼,东珠等贡品,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(今永吉县乌拉街)专门机构 ,

以打牲乌拉为中心,划定方圆五百里的采捕范围 清朝为采捕鲟鳇鱼,东珠的

极盛时期 松花江下游和嫩江一带,多为蒙古王公封地,以游牧为主,渔业生产

发展缓慢

清朝前期,吉林疆域辽阔,东达库页岛,有很长的海岸线 从黑龙江口到图

们江口的沿海渔业比较兴旺 渔民使用木船,拉网 ,刺网等工具捕鱼 主要以

捕鲑科鱼类为主,还有鲭,鲳,鲽等鱼及海参,海白菜等海产品 其后,沙俄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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蚕食我国领土 先后通过不平等的中俄 瑷珲条约 和中俄 北京条约 割去了

黑龙江以北,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 吉林沿海渔业只剩一个图们江口的出海

捕鱼权 沿海渔业发展受到遏制,沿海渔业日益萎缩

清嘉庆年间,关内汉人冲破清廷的封禁,涌入吉林谋生 随着关内汉人迁

入的同时,传进了较为先进的渔具和捕鱼技术 尤其是冬季捕鱼的梁子和冬拉

网等大型渔具的逐渐发展,加之冬季鱼产品便于保管和运销,渔业生产有利可

图,刺激了对渔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,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 在松花江,

嫩江,图们江和牡丹江重点产鱼区,已有捕鱼为业,四季捕鱼的渔业户 棉纤维

织造的渔网具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麻纤维渔网具,给渔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

捕捞渔业生产已成为沿江河,湖泊区域的一项重要生产内容

民国初年,随着捕鱼船网和人员的增加,捕鱼技术的普及和改进,各江河,

湖泊水域的自然鱼类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 渔业管理加强,已开始征捐纳

税 国税有鱼税和网梁税;各县地方有水警捐和鱼秤税 1913年(民国二年) ,

全省产鱼之首的月亮泡梁子产鱼2 5 0 0吨以上,其中尾重4公斤以上鲢鱼30

多万尾,而尾重0.5公斤以下的鲢鱼,鲶鱼等,因无人买仍放回江中,可见产鱼

之丰盛 地主在嫩江,松花江沿岸,从蒙古王爷手中取得较大型梁子,冰槽子,

网场等经营权后,即为"网户达",实行转租 穷苦的渔民,农民要先交纳"护身

钱",才能做工,倍受剥削

1917年(民国六年),吉林省公署转发了农商部 关于渔业整顿的四项办

法 ,开始对渔业生产进行登记和整顿 1926年(民国15年)9月,又公布了 渔

业条例 共39条,进一步加强渔业管理 同年,据不完全统计,吉林省松花江,

图们江,牡丹江流域鱼产量为21250吨,其中鱼类13000吨,虾类5500吨,贝类

275 0吨 193 0年(民国19年),中华民国政府颁发了"渔业法",同年,吉林省

政府农矿厅转发各县执行

1931年"9 18"事变后,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日本侵略者对渔业实行了

垄断和掠夺政策,增船添网,缩小网眼,酷捕滥获,破坏了资源,渔业生产每况

愈下 1932年开始在省,市,县建立水产行政,事业和企业机构 1934年公布

水产业开发实施计划纲要 1937年制定 渔业取缔法及实施细则 ,实行渔

业登记制度 1944年为保证侵略战争和城市水产品的需要,公布了 水产品统

制法 ,实行水产品出荷(统购)和重点配给 加大渔业捕捞强度,将网眼缩小到

1厘米(一寸3个眼),强迫渔民下江下河"竭泽而渔",使水产资源遭到严重破

坏 加强各种苛捐杂税,盘剥渔民,使渔民生活极端困苦,只能维 护简单再生



产 尽管捕鱼船只网具有所增加,生产规模有所扩大,由于采取了掠夺性捕捞

政策,致使水产品产量逐年下降

1945年"8 15",日本帝国主义投降,祖国光复 不久开始了解放战争,直

到1949年全省解放 在此期间,由于封建地主势力经常沿江河出没,社会秩序

很不安宁,渔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 伴随土地改革,广大农民,渔民斗倒了地

主,"网户达"等封建势力,渔民分得土地,网具,渔船等胜利果实 按照 土地法

大纲 中荒山,湖泊归国家所有的规定,没收敌伪和封建地主经营的渔业水面

和船网等渔具归国家所有,成立国营渔业公司(渔场)经营 由于生产关系的变

革,解放了生产力,实行了鼓励扶持渔民发展生产的政策,极大的调动了渔民

的生产积极性,使渔业生产获得新生

1949年10月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中共吉林省委,吉林省人民政府

进一步加强了对水产业的组织领导 以捕捞自然鱼为主的渔业生产,有了较快

的发展 当年全省水产品产量达到12379吨,其中群众渔业产量8754吨,占全

省水产品产量的70.7% 1950年,东北人民政府颁布 东北渔业暂行条例及登

记细则 ,向渔民发放渔业贷款和渔需物资,大力扶持渔民发展生产 1954年,

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了 吉林省水产繁殖保护办法 ,进一步强化对渔业生产

的管理 1956年,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,有近95%的渔户参加了渔业互助合作

组织 与此同时,各级政府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措施,发展渔业生产和开展多种

经营,提倡常年作业,改变季节性生产的传统习惯 在重点渔区推行"双包产"

的生产竞赛活动,推广大安县的"多种渔具结合,一人多艺,一船多具"和桦甸

县的"双兜网",以及农安县的"三大铁脚网"等先进渔具,渔法和生产经验,提

高了捕获量和劳动效率 同年,在坚持捕捞渔业为主的同时,国家投资19万元

新建海龙鱼种站,嘎不拉,库里泡等养鱼工程,积极发展人工养鱼 全省当年生

产和放养鱼种110万尾,养鱼水面267公顷 至195 7年,全省水产品产量达

16343吨,较1949年增长32%,其中收购量为10376吨,占全省水产品总销售

量20456吨的50.7%

1 9 5 8年8月,全省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高潮,少数渔民成立渔业生产大

队,部分渔民参加农业生产大队的渔业生产队,大部分参加农,渔业结合的生

产队 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级核算,生产由公社统一经营,分配按统一工分计

算 农渔拉平,渔民多劳不多得,挫伤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生产搞"大跃

进",高指标,瞎指挥,盲目增船,添网,提倡"百业下湖,大闹江河",多捕鱼,致

使捕捞产量猛增到23532吨,渔业资源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同年,养殖渔业



首次有404吨的产量,结束了吉林省"只捕不养"的历史 1960年,国家向吉林

省投资163. 9万元,用以发展渔业生产 全省渔业劳动力增加到11372人,较

1949年增长2.55倍,渔船4326只,较1949年增长3.54倍 开始试用合成纤维

材料的尼龙丝制作渔具,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能力 开始家鱼人工繁殖试验,

取得松花江鲢鱼首次人工繁殖成功 由于对渔业生产客观规律的认识仍存在

"重捕轻养",忽视资源保护的倾向,错误认为只要增人增船加网就能增产,致

使捕捞失控,强度过大 同年,全省水产品产量突破31 6 0 0吨(捕捞产量占

85.5%),较1949年增长1.55倍,为历史最高水平 捕捞产量超越了资源的实

际承载能力 与此同时,由于连续多年的干旱,使江河,湖泊,水库处于低水位

运行,鱼类繁殖,索饵场所受到限制 加之工业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,渔业水域

污染加剧,水质遭到严重破坏 鱼类生态环境严重恶化,鱼类资源锐减 这些

因素,破坏了自然鱼类资源的再生能力,给渔业生产带来隐患,鱼产量出现急

剧下降的局面 1 9 6 2年 ,全省水产品产量为 2 3 6 4 3吨 ,比 1 9 6 0年下降了

25.2% 水产品的大幅度减少,致使城镇及工矿区居民吃鱼十分困难 为了解

决这个矛盾,省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,将生产的淡水鱼规定为二类商品,实行

派购和物质奖售的政策 派购的比例是,国营渔场除职工自食外,全部交售给

国家;专业渔业队派购70 % ;兼业渔业社队派购50 % 至年底,全省共收购水

产品1152 2吨,占总产量的48.7 % 1 9 6 3年,为了尽快恢复资源,提高水产品

产量,国家水产部制定"海淡并举,养捕并举,国社并举,因地制宜,多种经营 "

的方针 省政府结合本省实际提出"以养为主,养捕并举,国社并举,因地制宜

地发展多种经营"的方针,为水产生产指明了方向 同年,省政府发布了 吉林

省水产生产,物资供应,产品销售管理办法 和省商业厅水产局 关于贯彻执行

鲤鲫鱼人工繁殖操作规程 (试行), 鲢鳙鱼人工繁殖与鱼种培育的几点意见

的通知 在全省6个地区已相继建立了水产技术推广站,大力推广普及渔业生

产技术,加快渔业生产的发展 至19 6 5年,全省水产品产量在连续4年下跌

后有所回升,达到16748吨

1966年"文化大革命"开始,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,渔业管理松弛,渔业生

产秩序混乱,各种渔业法规被废除,渔业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,水产品产

量再度下滑,产量为114 3 6吨 196 7年开始,为扭转水产业一蹶不振的局面,

进一步提出发展养殖渔业,全省开始重视养鱼技术的开发与利用 先后建成7

个国营鱼种站,家鱼人工繁殖取得全面成功,开始推广普及,为全省养殖渔业

的发展创造了条件



进入70年代,吉林省开始改革传统的鱼种培育制度和管理办法,推广亲

鱼强化培育,早出塘,早催产,早出苗和精心饲养与科学管理,改进培育鱼种等

措施,提高苗种规格质量 1972年,以捕捞自然鱼为主的渔业生产萎缩的同

时,养殖业生产开始发展,产量上升;全省出现了养殖渔业产量超过捕捞业产

量的势头 1973年,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吃鱼的问题,吉林省又大力发展城郊养

鱼,建设养鱼水面1389.4公顷,产量达333.4吨 1974年,养鱼较好的海龙水

库冬拉网捕鱼,创造了全省最高网次产量7.15万公斤的纪录 1976年 ,吉林省

在人工繁殖鱼苗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,已普遍掌握了成套的苗种繁育和生

产技术,做到了苗种基本自给,改变了苗种单纯依赖南方的局面,为全省渔业

生产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省养殖渔业占水产生产的主体 1979年,全

省投资189万元,主要用于通榆县向海水库,前郭县库里渔场,白城地区月亮

泡水库,洮安县创业水库,永吉县星星哨水库5个大型养殖渔业基地的苗种建

设,库区养殖总水面2241 0公顷 同年,全省培育苗种水面达1073公顷,养殖

水面达13.88万公顷,投放鱼种12637万尾,自给率为87.8%;全省养殖产量为

65 7 3吨,已占全省水产品产量80 8 7吨的8 1 . 3 % 从1 9 7 0年至1 9 7 9年,全省

养殖渔业产量递增率为32 . 5 % ,公顷水面产量递增率为36 % ,全省养殖渔业

有了长足发展

1980年开始,全省水产系统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,方针

水产生产扭转了重捕捞,轻养殖;重国营,轻集体,限制个人;重大水面粗养,轻

小水面精养倾向 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,普遍推行承包责任制,贯彻执行

"以养为主,养捕结合"和"国家,集体,个人一起上"的方针,落实水面使用权

全省在发展国营和集体渔业的同时,积极扶持和鼓励发展养鱼专业户与家庭

养鱼户 建立健全渔业管理和法规,法令 同年,颁发了 吉林省水产资源繁殖

保护实施细则 ,保护水产资源和水域环境,维护渔业生产秩序,维护渔业生产

者的合法权益 依靠科技进步和引进新技术,新品种,提高鱼种质量和成鱼单

产 全省渔业生产出现了水产品产量,质量和经济效益同步提高的局面 同年,

为了摸清吉林省水产资源状况,根据国家水产总局和省农业区划办公室的统

一部署,全省组织了160多人的科技队伍,对渔业资源进行全面调查 经过调

查,依据吉林省自然条件,渔业资源,生产特点和发展方向,技术措施,以及保

持县界完整性的原则,将吉林省渔业资源划分为4个区:(1 )东部山区水库江

河放养保护区;(2)中东部丘陵水库池塘养殖区;(3)中西部台地平原池塘水库

养殖区;(4)西部平原湖泊江河养殖捕捞区 渔业资源调查与区划的完成,为制



定吉林省水产业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1983年开始,国家,省和县,社

队共同筹资1333万元(社队自筹占48.9 % ,中央和省补助占45.9 % ,银行贷款

占5.2%),在梨树,舒兰,公主岭等16个县,市建设商品鱼基地,实行连片池塘

精养 同年,引进杂交鲤,革胡子鲶,罗非鱼等优良品种,均取得明显的经济效

益 1984年,引进推广以鲤鱼为主的新法育种和成鱼饲养技术,生物增氧越冬

技术 吉林省为强化渔政管理,发布了 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 等法规 同时,

加强水产资源的繁殖保护,调整,优化水产品结构,调动了全省渔,农民合理开

发利用各种类型水域资源的积极性 积极应用推广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,促进

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,形成了初具现代化水平的"养殖为主,养捕结合"

的水产生产格局

19 8 5年,中共中央,国务院"关于放宽政策,大力发展水产业"指示下达

后,吉林省进一步落实水面经营权,完善生产承包责任制 渔业"两户"猛增到

18643户 水产技术推广站增加到41个 吉林省水产局在引进,推广渔业生产

新技术过程中,组织稻田养鱼和网箱养鱼试验取得明显成果 全省建设5座年

产100 0 5 0 0 0吨中型渔用饲料加工厂,开展了渔用全价颗粒饲料的生产,为

精养,高产,优质,低耗,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水产业的发展中,初步建立了良种

生产和供应体系;饲料加工和供应体系;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,国家

取消了对水产品的统购,派购政策,放开流通渠道和水产品价格,实行市场调

节 至年底,吉林省商品鱼基地池塘养鱼水面已扩大到860公顷 全省养殖水

面扩大到1644 6 6 . 6 7公顷,其中国营渔场水面1187 3 3 . 3公顷,个体渔业水面

31900公顷,集体渔业水面13833.37公顷 全省水产品产量达29588吨,基本

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其中养殖产量20220吨 本省自产鱼人均占有量为1.3

公斤 从1980年至1985年,水产品产量年递增率28.5% 至此吉林省水产生

产结构日趋合理,水产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37年来水产业恢复发展的历

程,渔业生产,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党的

政策深入人心,在改革的大潮中,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,农

村实行联产承包,水产业有了较大发展 这是全省农,渔民和广大干部,在各级

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,战胜各种困难,以高昂的代价换取来的

至1994年,吉林省水产业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,水产品产量已突破10万

吨 吉林省水产业方兴未艾 今后要充分保护和利用水域资源优势 ,巩固精养

鱼塘,努力开发大水面,强化科技成果转化,开发名特优水产品生产,增加投

入,加快发展步伐,再创水产业的新局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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